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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航学字[2020]72 号 

 

 

关于报送 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

及中国航空学会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的通知 

 

各分支机构、地方航空学会及有关单位： 

2020年，面临疫情肆虐的形式，学会各级组织在习近平新时
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,紧密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及

航空科技发展需要，按照相关要求以及工作部署，开展了卓有成

效的工作。为全面总结 2020年工作，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，总结

经验提炼亮点，请各级组织按照年初制定的工作计划及工作实际

认真做好总结上报工作，并根据实际情况对 2021年工作进行谋划。 

现将有关报送材料要求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材料内容 

中 国 航  空 学  会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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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工作总结。包括2020年主要工作成绩、综合数据、经

验体会和存在问题。 

（二）工作计划。包括2021年工作的主要思路、计划和重点

项目。 

（三）中国航空学会十四五发展规划 

二、报送范围 

（一）学会所属分支机构（包括：专业分会、专门委员会、

编委会、会员工作站）须报送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。 

（二）为使学会全面掌握各级组织工作情况，希望地方学会

报送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。单位会员拟以中国航空学会名义举办

的各类活动需报送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。 

三、具体要求 

（一）工作总结要聚焦保持和增强政治性、先进性、群众性，

重点围绕在着力加强思想政治引领，着力围绕中心服务大局，着

力推动改革向基层延伸，着力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等方面的

工作，数据翔实，实事求是，言简意赅，突出特色和亮点。内容

框架和格式请参照提纲，总结参考提纲见附件1。对于所举办的活

动要有照片、会议总结等佐证材料作为附件。 

（二）2021年工作计划，要提出工作思路和重点项目，贯彻

落实中国航空学会规模化、国际化和实体化的发展战略,各项活动

应进行细致周密的计划，避免仅罗列具体工作，计划制定后要按

时完成工作，因特殊情况无法完成应提前通知学会相关部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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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十四五发展规划应按照九届十三次次常务理事会通过

的《中国航空学会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研究与编制工作方案》

有关要求提供相应材料。 

此通知同时发布在学会网站首页通知通告栏和学会微信公众

号。请各有关单位务必将材料于2020年12月31日前通过电子邮件

报送，如不能通过电子邮件报送可刻录光盘邮寄至学会。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安外北苑2号院中国航空学会综合

部 

 

附件:1.中国航空学会XXX总结及计划 

2. 中国航空学会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研究与编制

工作方案 

 

 

 

 中国航空学会 

2020年12月9日    

 

 

 

  中国航空学会 2020年 12月 9日印发   

  联系人：杨亮    电话：010-84924382        共印 200份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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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中国航空学会 XX 

2020 年工作总结和 2021 年工作计划 

 

一、2020年亮点工作（一级标题，黑体三号，下同） 

重点概况 2020 年度本组织开展的最具特色和亮点的工作，

不超过 300字（正文，仿宋_GB2312三号，行距 28磅）。 

二、2020年工作进展 

1．学术平台搭建情况（二级标题，楷体_GB2312三号，下同）。

具体包括：举办的学术会议活动，参与协办的活动等方面（正文，

仿宋_GB2312三号；如有三级标题可加粗，下同）。 

2．会员发展和管理情况。具体包括：个人会员、团体会员

变化情况，会员管理情况。 

3．会员联系和服务情况。具体包括：线上线下联系服务情

况，学会奖项，托举青年人才等情况。 

4．开展的技术预见研究、建言献策等智库相关工作。具体

包括：参与学会课题项目研究，组织专家参与其他标准制定、咨

询报告等情况。 

5．国际交流合作。具体包括：在国内举办学术会议，邀请

国外专家来华交流以及与相关科研机构、科技社团、国际组织等

联系情况。 

6．期刊及出版物。具体包括：编辑出版期刊，出版物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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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，要有相应数据，出版数量，录用文章数量等。（期刊社、编辑

部还应有具体指标的信息） 

7. 财务收支情况。具体包括：2020 年以学会组织名义举办

的各类活动或其他因工作发生的经费收支情况。 

三、2021年工作计划和要点 

具体包括：2021年工作重点，计划开展工作内容。 

1.XXX活动 

地点：北京， 

时间：2021年 3月 1-2日（共 2天）； 

规模：400人 

活动收入：会议费 5万元，赞助费 6万元。 

活动支出：会议费 XX元，劳务费 XXX元。 

四、意见建议 

对中国航空学会明年重点工作的意见建议；其他意见建议等。 

备注：可根据工作情况适当调整，全文不超过 2000字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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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中国航空学会事业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研究与编制 

工作方案 

 

2020 年是“十三五”规划实施收官之年,也是谋划“十四五”规划

的承上启下年。为全面客观总结中国航空学会“十三五期间的发展成

果，切实组织做好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工作，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党的十

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中全会和习近平同志系列重要讲话精

神，按照坚持为科技工作者服务、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、为提高全民科学

素质服务、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职责定位，强化战略思维，统一规

划体系，提高规划质量，更好发挥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，为全面推进

中国航空学会高质量发展、建设世界一流学会提供政策指引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一是围绕中心、服务大局。坚持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

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、国家中长期科技规

划纲要、人才规划纲要、科学素质纲要、中国科协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为

依据，围绕党和政府的工作中心，围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大局，找准位置、

展现特色、发挥作用，切实把学会在推进建设航空强国、建设创新型国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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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建和谐社会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充

分发挥出来。 

二是体现特色、突出重点。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从学会组织网络优势和专业技术特点出发，以充分发挥学会作

为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着眼点，把竭诚为航空科技工作者

和广大会员服务作为根本任务，突出体现学会工作的特色和亮点。着力围

绕建设世界一流学会、建设航空强国，深入开展学术交流，扎实推进全民

科学素养提升，大力加强科技智库建设，着力培养举荐表彰优秀航空科技

人才，夯实组织基础，坚持提升位势、创造价值，根据学会实际情况编制

规划。 

三是坚持全面谋划与突出重点相协调。既要全面统筹各领域各方面，

推动全会整体发展，又要适应所处发展阶段的特殊需求，突出重点领域和

薄弱环节，整合资源，集中攻关坚持战略性与操作性相统一；既要加强对

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谋划，增强规划宏观性、战略性、指导性，又

要突出规划的针对性和约束力，做到可操作、能落实、易评估；坚持专家

参与，既要发挥好各级组织编制规划的主导作用，又要坚持开门搞规划，

充分听取和吸纳学会各方面的意见建议，增强规划编制的科学性、民主性，

提高规划工作的透明度和社会参与度。 

三、重点任务 

围绕政治引领、公共服务、组织赋能等方面，结合我国航空事业发

展、学会“十三五”期间工作和创建世界一流学会的实践进行梳理，

查找差距，总结经验，指引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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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（一）做深做实前期研究。选择确定学会当前发展中的重点、难点等

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，初步梳理形成“十四五”规划基本思路的发展目

标、指导原则、重点任务和重大举措。（学会办事机构、各工作委员会） 

 （二）编制规划纲要。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统一，从解决学会

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重大问题入手，明确“十四五”时期全会发展的主要目

标、战略任务、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。规划纲要是各级各类规划编制的重

要依据。（学会办事机构、各分支机构、地方学会） 

 （三）鼓励各级组织编制专项规划。围绕细化和落实规划纲要对特定

领域提出的战略任务，在关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全局且需要学会发挥推

动作用的关键领域，编制一批 “十四五”专项规划。各级组织根据实际情

况自行组织编制，报理事会审定后实施。（学会各级组织、综合管理部牵

头） 

四、保障措施 

为加强学会“十四五”规划工作的组织领导，成立中国航空学会

“十四五”规划领导小组，负责指导和协调学会“十四五”规划编制

和评估工作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综合管理部，具体承

担规划纲要编制工作。全会各级组织在规划编制过程中，要细化落实

规划纲要对重点领域和空间治理发展战略、重点任务、重大举措等要

求，切实强化专项规划的支撑作用和基础作用。各工作委员会、专业

分会、会员工作站是规划编制工作的责任主体，要参照规划编制工作

总体安排，抓紧启动编制工作，做好衔接，做到上下联动、左右协同。 

五、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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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国家和中国科协总体安排，学会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编制工作应

于 2021年一季度完成。为确保规划编制工作的及时完成，学会各级组织应

在 2020年 12月 31日前提交的相关材料。领导小组进行汇总后征求学会各

级组织意见，2021年一季度提请理事会审定。 

 


